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 04 民终 1841 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齐学增，男，1968 年 10

月 22 日生，汉族，住邯郸市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林，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

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同，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

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住址：邯郸市友谊路 5 号万浩枫景 5 座 3 单元 9 层

03 号。

法定代表人：李静静，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超，河北昌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波，河北昌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涉县井店镇台西村民委员会。住

址：涉县井店镇台西村。

法定代表人：张军彦，任该村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堂，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

者。

上诉人齐学增因与上诉人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浩公司）及被上诉人涉县井店镇台西村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台西村委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齐学

增、亿浩公司均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 0426

民初 1668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齐学增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第一、二项，并依

法改判支持齐学增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亿浩公司和台西

村委会承担。

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请求被告给付预

留的工程质保金 483802.60 元，双方虽在《建筑工程协议书》

中对质保金的预留比例有明确约定，但对工程质量的保质期限

未做约定，本案暂不作处理”实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

法认定，支持上诉人的该项请求。首先，尽管双方在协议中对

保质期限未做约定，但现行法律规定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我

国《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建

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

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

金。缺陷是指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

文件，以及承包合同的约定。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

超过 2 年，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本案中，齐学增

与亿浩公司、台西村委会三方于 2016 年 10 月 9 日经涉县井店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齐学增根据

协议约定，2016 年 10 月 17 日，已向台西村委会收交付了 5

号、7 号住宅楼、楼房、车库、地下室的全部钥匙，当地居民

且已实际入住使用。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

日为竣工之日；即自 2016 年 10 月 17 日应作为质保期的起算时

间，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开庭之日，早已经超过 2年的最长

期限。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以协议没有约定对质保金不做处

理，实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由亿浩公司、台西

村委会给付预留的 483802.60 元的工程质保金。



第二、一审法院以“原告未提供李太平的行为与本案存在

关联性，或者该行为被亿浩公司所追认的证据，故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实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纠正。根

据齐学增提交的有亿浩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太平（法定代表人李

静静的父亲）签字的工程保证金《收条》及村委会《证明》一

份，可以证实：齐学增在承接本工程之前支付给亿浩公司工程

保证金 14 万元整；亿浩公司之前庭审质证时也认可李太平的身

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在齐学增将工程全部完工并交

付业主台西村委会后，亿浩公司理应将上述保证金全额退还；

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纠正。

第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被告台西村委会对欠付工程款事

实不予认可，并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在庭审前不存在欠付亿

浩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实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明

查，依法追究其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台西村委会提交

了《和解协议书》和两张《收据》；两张收据其中一张

5425816.1 元、一张 374656.25 元，共计涉及金额 580 万元；

试图证实其已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了亿浩公司。齐学增当庭明

确提出，要求台西村委会提供付款证明和流水时，拒绝提供。

五六百万的金额没有任何支付手续，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

院不顾上诉人的明确质疑，对此未加详查，在未提交银行流水

的情况下，就简单认定台西村委会已付清了涉案工程的全部工

程款，实属轻率。根据齐学增提供的视频资料，台西村委会违

反三方《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将担保剩余工程款的十套住

房私自出售，其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且作为实际业

主、最大受益者，在亿浩公司无法联系的情况下，试图靠两张

虚假的收据逃避付款责任；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明查，支持

齐学增的诉讼请求。



综上，齐学增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请求二

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全部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

求。

另外补充：1、关于剩余工程款和质保金金额在原审生效判

决中均已依法认定，二者相加就是齐学增请求的 2623802 元。

2、关于卢某的证人身份问题，在（2016）冀 0426 民初 2366 号

一案中，是亿浩公司的代理人，全程参与了诉讼活动，在同一

法律关系的本案中不能再作为证人出庭，卢某的陈述不是事

实，其陈述与 2366 号案中的笔录不一致。

亿浩公司针对齐学增的上诉辩称，1、关于质保金问题，不

应支持。2、招标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合同的具体施工日期，招

标协议中的 6 号、8 号楼就是实际施工中的 5 号、7号楼，有台

西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为证，且该《证明》中有村干部的签

字。招标协议中约定每平方 830 元，其余亿浩公司与齐学增签

订的合同中暂定 950 元，应以决算为准，而实际未决算，故起

诉数额不应支持。招标协议中加盖有河南城建公司公章，齐学

增称其是项目经理，委托书中有齐学增的签名（原来不知道，

现在知道是涉嫌伪造的委托书）。3、齐学增谈及的邯郸分公司

加盖的公章，因该公司无权限出具委托书，并且加盖的是总公

司的假章。

台西村委会针对齐学增的上诉辩称，一、齐学增的上诉纯

属是无理取闹，其上诉诉求及理由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

据。一审法院已将事实查明，判令亿浩公司给付其下欠工程

款，齐学增却提出上诉让台西村委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任

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台西村委会与齐学增及河南城建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合

同上的法律关系，根据台西村委会一审提供的证据，即亿浩公



司的两张收据，均证明台西村委会已将工程款全部付清了亿浩

公司，亿浩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对台西村委会给付亿浩公司工

程款提出任何异议。台西村委会已与亿浩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

关系，因此，台西村委会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既然

已判令亿浩公司给付齐学增所欠工程款项，齐学增就应待亿浩

公司给付其工程款，而不应再让台西村委会承担二次给付责

任。另外补充：齐学增所诉质保金、工程款，其应与亿浩公司

兑账、协商处理，与台西村委会无关。

亿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驳回齐学增的原审

诉讼请求；2.依法支持亿浩公司在原审中提出的反诉请求；3.

判令齐学增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与邯郸市涉县人民法院（2016）冀

0426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决和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

04 民终 2105 号民事判决（下称另案已生效判决）所涉案件的

关系。本案与已生效判决所指向的标的均是同一建筑工程施工

合同中的工程款项，只是齐学增将工程款项拆分后进行了两次

诉讼。该两案所依据的几乎所有证据均是同一的，但这些证

据，诸如施工协议、授权书、人民调解协议书、所谓的增加工

程造价、尚欠工程款等书证存在伪造公司印章、无授权代理等

对案件结果有根本性影响的问题，因而导致了本案原审判决及

另案已生效判决的结果错误，下面对此详细予以阐述。

二、原审所依据的另案已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

足，亿浩公司正在采取相关法律途径予以救济，因此已生效判

决所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建筑工程协

议书因齐学增伪造公章而无效。亿浩公司在原审所依据的另案

已生效判决生效后得到邯郸市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邯物司

鉴字【2017】文字第 008 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确认河南城



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他人私刻，对此，亿浩公司已向

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报案，且该局已立案侦查。另外，河

南城建公司也出具了证明，证明该公司从未与亿浩公司签订过

任何合同和协议，也没有委托包括亿浩公司在内的任何人签订

过。因此，河南城建公司与亿浩公司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协议

书》从客观事实来讲是不存在的，从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上来讲是无效的。2、亿浩公司原聘用人员卢某私刻了亿浩公

司印章，伪造了委托书；之后又在亿浩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所谓的河南城建公司、齐学增签署了一系列对本案有重大影

响的虚假材料，对此，亿浩公司认为，这些材料不仅无效，而

且可能存在齐学增与卢某合谋实施犯罪，诈骗亿浩公司工程款

的事实。亿浩公司原聘用人员卢某所签署一系列虚假材料的授

权依据来源于其持有的 2014 年 6月 3号假冒亿浩公司出具的委

托书，然而，亿浩公司并没有签署过任何授权委托卢某从事相

关事宜的委托书，对此并不知情。在原审宣判后亿浩公司发现

其委托书系伪造亿浩公司印章所获取。亿浩公司已向涉县公安

局报案，该局已立案侦查，该事实也有卢某及亿浩公司聘用人

员李某的情况说明。足以认定委托书的虚假无效，卢某并无签

订上述一系列材料、证明的权限。2016 年 2 月 10 日，亿浩公

司因经济条件问题已与卢某终止了用工关系。但在齐学增高额

好处费诱惑下，卢某持有伪造委托书于 2016 年 3月 26 日与所

谓的河南城建公司签署了未经亿浩公司确认、仅有卢某本人签

字捺印的不真实的“代付证明”，该虚假“代付证明”同意将

亿浩公司存于台西村委会处的工程款 500 万元代付给齐学增，

并且又串通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将上述虚假材料

作为原审已生效判决的依据，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在 2016 年 3

月 28 日以同样方式签署了“证明”,该证明是卢某和齐学增串



通将实际工程每平米 830 元改为每平米 950 元，导致了工程款

项的增加，这也是原审判决中支持齐学增诉讼请求的依据，此

一认定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以上卢某与所谓河南城建公司或

齐学增签订的“代付证明”、“证明”、“人民调解协议”等

虚假材料有卢某本人的情况说明和李某等证人证言加强。亿浩

公司认为，卢某签署上述材料的权限是根据其伪造公章和委托

书的无权代理行为，并没有经亿浩公司追认，亿浩公司对其行

为并不知情，因此，这些材料客观上与亿浩公司无关，依据我

国《合同法》有关规定，上述证明和协议不能对亿浩公司产生

约束力，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亿浩公司认为，

卢某和齐学增可能违反相关刑事法律规定，涉嫌合同诈骗或虚

假诉讼罪。鉴于在诉讼程序中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及事实，对本

案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请

求将本案和原审生效判决一并进行重新处理，至少应撤销原

判，驳回齐学增的诉讼请求。

三、亿浩公司的反诉请求真实合法，应予支持。虽然招投

标档案标注住宅楼号 6 号、8 号与本案实际工程 5 号、7号住宅

楼号不同，但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

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均以实际履行的方

式同意已将合同条款中的 6 号、8 号住宅楼项目改为 5 号、7

号，上述楼号的变更是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按照合同实际

履行的原则，应当认为工期延误罚款的条款适用于变更楼号后

实际施工的 5 号、7 号住宅楼。因此，亿浩公司反诉请求符合

法律有关规定，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第一项理由确定建筑

工程协议书无效的情况下，齐学增仍应比照该协议赔偿亿浩公

司的合理损失。



综上所述，亿浩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存在以上诸多问题，

因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

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另外补充事实与理由：1、亿浩公司原聘用人员卢某在与亿

浩公司解除聘用合同后，在齐学增高额好处费的利诱下，私刻

亿浩公司的印章，并伪造虚假的委托手续与齐学增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签署了“工程量核算证明”,2016 年 3 月 28 日签订的

“代付证明”，该工程量核算证明和代付证明是卢某和齐学增

恶意串通下签订的，该工程量核算证明将实际工程每平米 830

元改为每平米 950 元，才导致了工程款项的增加。同时卢某又

与 2016 年 10 月 9 日与齐学增签署了未经上诉人确认、仅有卢

某本人签字捺印的不真实的“人民调解协议”，原审开庭时卢

某也当庭承认。将上述虚假材料作为判决的依据，毫无疑问是

错误的。2、原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件事实和法律时，偏激的采纳

了生效的（2016）冀 0426 民初 2366 号判决书和（2017）冀 04

民终 2105 号判决书的观点，认定齐学增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及卢某作为上诉人公司的代表人在案件当中对所涉证据进行签

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审法院应该深知我国不

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就不应该直接采用已生效判决书来适用本

案的事实和法律，所以恳请撤销原审判决。3、原审法院在判决

时错误的采纳了台西村委会的意见，并判决台西村委会不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这实属一份错误的判决，原审法院在未调查清

楚台西村委会具体有没有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单独就凭 2 份

“收款收据”轻易的认定其已经结算清工程款，如果台西村委

会已经把工程款结算清最起码应该出示银行转账记录，来证实

已经结算清。而台西村委会所提供的 2 份“收款收据”是 2018

年 4 月 5 日台西村委会为了逃避法院查封其账号，逼迫亿浩公



司以不出证明不付款为由，亿浩公司不得以才给出具的收款收

据，但是台西村委会至今还是没有给付亿浩公司 394 万工程

款，所以恳请法院依法判决台西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

齐学增针对亿浩公司的上诉辩称，1、亿浩公司上诉依据是

招标文件，而招投标文件楼号不对，另外，该招投标文件中并

无齐学增签字，也不是亿浩公司与齐学增之间实际履行的合

同，双方签字并实际履行的是 2014 年 3月 18 日的《建筑工程

协议书》，该协议书的效力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此协议中未约

定工期，更谈不上逾期，故亿浩公司的反诉无法律和事实依

据，应予驳回。

台西村委会针对亿浩公司的上诉称，亿浩公司的请求与事

实不符，理由不成立。亿浩公司的上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没有

依据。1、亿浩公司对卢某伪造印章，涉嫌诈骗，应移交公安机

关调查处理；2、工程平米价款 830 元变 950 元应提供证据佐

证，亿浩公司应提交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

依据；3、亿浩公司在一审中未否定台西村委会提供的两张票

据；上诉补充意见中予以否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望

依法不予采信。

齐学增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为：一、判令亿浩公司和台西

村委会给付齐学增工程款 2623802 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齐学增自 2016 年 3月 26 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亿浩公司立即返还原告工程履

行保证金 14 万元；三、诉讼费、律师费由亿浩公司全部承担。

亿浩公司向一审的反诉请求为：齐学增应承担延误工期损

失 59.7 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 年 9 月 20 日，台西村委会（作

为甲方）与亿浩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新民居工程建设合



同》，合同主要内容：1、甲方新民居建设项目 2栋，同意交乙

方建设施工。甲方提供土地，土地协调用工费由乙方支付，居

民工程由乙方全额垫资承建施工。2、建筑标准：按图纸设计标

准施工，每户均装设窗户、防盗门，做到水通、路通、电通、

暖气地暖（不能用电暖）、煤气通。小区的硬化、亮化、净

化、围墙、道路、供暖、垃圾点、雨污水管网等配套项目，都

属于乙方承建。楼房完工后由住户自己装修。……。7、工期暂

定为 2013 年 9月 20 日至 2014 年 9月 20 日止。……。10、全

部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由甲方按国家规定扣留乙方合同价款

的 4%质量保证金，如无质量问题，按国家规定退还……。2014

年 3 月 18 日，亿浩公司（作为甲方）与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建筑工程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1、工程地点：涉县井店镇台西村。2、工程名

称：新民居建设工程。3、工程方施工内容：按照图纸设计的全

部施工内容。4、工程承包方式：包工、包料。……。甲方盖

有：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李静静印

章，乙方盖有：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王伟、齐学

增签名。2016 年 3 月 26 日，亿浩公司付款人卢某与河南城建

公司领款人齐学增签名的证明，内容为“关于台西村新民居建

设 5＃、7＃楼工程经双方确认达成以下共识：5＃、7＃楼共计

面积 16975.3 ㎡，工程造价每平米 950 元，总工程款

16126753.5 元，已付工程款 850 万元，工程保证金 483802.6

元，剩余工程款 714 万元整〔不含税金〕”。2016 年 3 月 28

日，亿浩公司台西村新民居建设项目部出具一份代付证明，内

容为“台西村新民居建设项目 5＃、7＃楼工程，同意台西村村

民委员会代付河南城建公司委托人齐学增工程款 714 万元，生

效日期从交工之日开始”。齐学增又名齐金保，2013 年 6 月 17



日，亿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静静的父亲李太平向齐学增出具一

份收取工程保证金 14 万元的收条。2016 年 10 月 9 日，齐学增

（作为甲方）、亿浩公司（作为乙方）、台西村委会（作为丙

方）三方共同签署一份《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是“……甲方齐

学增在此协议签订之时，上交所有 5 号、7 号楼门钥匙，使 5

号、7 号住宅楼住户顺利入住，并组织相关部门尽快交工。乙

方当事人亿浩公司已出具 500 万代付款，支付齐学增在台西 5

号、7 号住宅楼的部分工程款，并组织相关部门尽快交工。丙

方台西村同意支付伍佰万元（500 万）代付（甲方不含税

金）。收到 5 号、7 号住宅楼钥匙后，我村积极收房款，并优

先解决齐学增解决拖欠农民工资及材料款。台西村保证剩余的

10 套住宅楼不向外销售。具体房号：7＃1单元（601、602）、

3 单元（601、602）、4单元（101、601、602）、1 单元

（101）、5＃1 单元（502）、5 单元（502）。待甲乙双方法律

定性后所剩余的楼房和收回的楼房款予以支付。村委所代付的

伍佰万元（500 万）必须汇到齐学增帐内，再由齐学增支付工

人工资及材料款。甲方齐学增、乙方卢某、丙方张军彦签

名”。2016 年 10 月 17 日，台西村委会出具了收到齐学增交来

5 号、7号住宅楼，楼房、车库、地下室的全部锁匙的收据。

《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后亿浩公司未按协议约定付款，齐学增

将亿浩公司、台西村委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亿浩公司、台西

村委会给付工程款 500 万元。经审理，一审院认定齐学增为涉

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6 年 10 月 9 日，三方签署的《人民

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作出

（2016）冀 0426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亿浩公司给付

齐学增工程款 500 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并由台西村委会

负连带责任。判决后，亿浩公司以与齐学增签订的《建筑工程



协议书》无效为由，上诉至本院。经审理，本院认为三方签署

的《人民调解协议》上加盖了台西村委会公章及涉县井店镇台

西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并有齐学增和卢某的签名，协议

上虽未加盖亿浩公司的公章，但认定卢某在 2016 年 3月 28 日

的“代付证明”及《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行为是代表亿浩公

司的行为。并查明，亿浩公司在签署《人民调解协议》后已支

付齐学增工程款 50 万元，遂判决亿浩公司给付齐学增工程款

450 万元及利息。

该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亿浩公司提起反诉，认为根据工

程招投标备案资料显示，2013 年 10 月 11 日河南城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 11718000 元的总价、工期为 360 天内竣工移交整个

工程中标。2014 年 3 月 1 日，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驻

工地开始施工，至 2016 年 10 月 17 日向台西村委会交付了住宅

楼钥匙止，拖延工程期限长达 597 天。按照河南城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司承诺：每延误一天罚 1000 元计算，齐学增应承担延

误工期损失 59.7 万元。一审庭审中，亿浩公司提供了本单位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同意起用卢某、李某为其公司员工的用工通

知书，和于 2016 年元月 29 日的终止用工通知书，并申请证人

卢某、李某出庭作证，证明二人于 2014 年 3月 31 日与亿浩公

司签订用工通知，负责协调公司与村委及周边关系，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与亿浩公司终止用工关系。2016 年 3月 26 日出具的

“证明”，2016 年 3 月 28 日出具“代付证明”及 2016 年 10

月 9 日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名均是在齐学增的高额好处

费的诱惑下所为，未经亿浩公司授权，超出其职责范围。

原审另查明：一审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作出的

（2016）冀 0426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内容列明卢某

系亿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2018 年 4 月 15 日，亿浩公司向台



西村委会出具两份收款收据，证明台西村委会已付清了涉案工

程的全部工程款，李某作为亿浩公司的会计在收据上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

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结合该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生

效的（2016）冀 0426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决书和邯郸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7）冀 04 民终字 2105 号民事判决书，两份判决书

所认定的齐学增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卢某作为亿浩公

司的代表人在上述两个案件当中对所涉证据上进行签名的民事

法律行为的事实，予以认定。该案一审庭审时，证人卢某、李

某陈述在涉案证据上签名的行为系在与亿浩公司劳务合同关系

终止后，受齐学增高额好处费诱惑所进行的超越职权行为的理

由，因其与亿浩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并曾在该单位任职，二证

人证言存在倾向性，不予采信。根据双方于 2016 年 3月 26 日

对涉案工程达成的工程结算证明，涉案工程的总价款为

16126753.50 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工程款和工程质保金

483802.60 元，尚欠齐学增工程款 2142950.90 元未付。故齐学

增诉请亿浩公司支付工程款 2142950.90 元及自 2016 年 3 月 26

日起的相应利息损失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支

持。齐学增请求给付预留的工程质保金 483802.60 元，双方虽

在《建筑工程协议书》中对质保金的预留比例有明确约定，但

对工程质量的保质期限未做约定，该案暂不作处理，另行解

决。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齐学增请求台西村委会在

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齐学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齐学



增未能提供台西村委会欠付工程款具体数额的证据，且台西村

委会对欠付工程款事实不予认可，并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在

庭审前不存在欠付被告亿浩公司工程款的事实，故齐学增请求

台西村委会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请求，不予

支持。另外，齐学增请求亿浩公司对李太平于 2013 年 6月 17

日收取工程保证金 14 万元进行返还。但齐学增并未提供李太平

的该行为与该案存在关联性，或者该行为被亿浩公司所追认的

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

亿浩公司认为 2013 年 9月 20 日台西村委会与亿浩公司签

订的《新民居工程建设合同》，及 2014 年 3月 18 日亿浩公司

与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协议书》仅为

意向合同，因违反招投标法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依据工程招

投标档案中对工期的要求，反诉请求齐学增支付逾期违约金

59.7 万元。结合该案查明情况，亿浩公司提供的招投标档案标

注为 6 号、8 号住宅楼与该案涉案工程 5 号、7号住宅楼非同一

工程，以此要求齐学增承担逾期违约金依据不足。且双方已根

据《建筑工程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工程施工、竣工、结算，并

已履行部分工程款，形成了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亿浩公司

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齐学增工程款 2142950.90 元

及其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自 2016 年 3月 26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齐学增的其他



诉讼请求；三、驳回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710 元，减半交纳为

14855 元，由齐学增承担；反诉费 9770 元，减半交纳为 4885

元，由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齐学增又提交的证据有：1、（2016）冀 0426 民

初 2366 号一案的庭审笔录 1份，证明：卢某在该案庭审中是以

亿浩公司职工的名义参加的诉讼，故其在一审证言称 2016 年 1

月 29 日终止用工不属实；该案中证人王某、秦某证实了为承揽

工程交给李太平 14 万元及李太平与亿浩法人为父女关系。

亿浩公司对齐学增二审证据质证称：对庭审笔录，真实性

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卢某替亿浩公司出庭作证，但其

不是亿浩公司员工，亿浩公司已于 2016 年 1月 29 日与卢某解

除了劳动关系，有“用工终止通知书”为证，其中是卢某的签

字。

台西村委会针对齐学增二审提交证据质证称：开庭笔录与

本案无关。

二审中，亿浩公司又提交证据有：1、涉县公安局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向李太平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和受理案件回执一

份，证明卢某涉嫌伪造亿浩公司印章已立案侦查。证明目的

为，卢某私自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加盖的亿浩公司印章，印章也

并非亿浩公司的印章，其代表亿浩公司和齐学增签订的“工程

量核算证明”、“代付证明”及“人民调解协议书”并不是亿

浩公司授权的，卢某是在齐学增高额好处费的利诱下私刻亿浩

公司印章并伪造虚假的委托手续的前提下签订的，故卢某签订

的协议对亿浩公司无效。2、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的“立案



告知书”一份，证明齐学增伪造河南城建公司的印章与亿浩公

司签订了施工合同，该合同不产生效力。3、河南城建公司出具

的《证明》一份，证明其并未在涉县井店镇接过涉案工程以及

齐学增提供“假授权委托书”。4、亿浩公司会计李某出具的

“工程核算表明细”一份，证明台西村委会并未向亿浩公司付

清款项，剩余未付款项为 394 万元。5、李太平与李某的谈话录

音，证明在台西村委会的欺骗下加盖了 5 号、7 号楼的对账明

细，当时是李某拿着对账明细至亿浩公司找总经理李太平盖的

公章。6、卢某和李某出具的《证明》（2019.04.20）一份，证

明总的工程款未付清。

齐学增针对亿浩公司所交上述证据质证称：对 1，真实性

无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卢某从 2013 年一直到

2016 年涉案工程一案开庭，卢某均是作为亿浩公司的代表出

现，故齐学增认为，卢某是否伪造印章、文书不影响对本案事

实的认定，在本案的一审庭审中，亿浩公司的代理律师也认可

卢某为亿浩公司的员工。对证据 2、邯山公安分局的“立案告

知书”，并未说是齐学增伪造印章，也未显示是谁伪造了印

章。2015 年 1 月 20 日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章，确实有此事，

当时是为了向台西村委会要钱，然后找到了河南城建公司邯郸

分公司，由分公司会计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印章与招标印

章一致。而招标时齐学增并未参与。故河南城建公司不是齐学

增找的，该公司齐学增也不认识。对证据 3、《证明》，真实

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齐学增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起

诉的亿浩公司和台西村委会，河南城建公司称其未建设施工，

恰恰证明齐学增进行了施工。对证据 4，核算表证明了齐学增

起诉台西村委会有合法依据。对证据 5、李某的录音，该证据

能够证实:一审期间，亿浩公司为了不让台西村委会承担责任，



与台西村委会串通，盖章形成了两份“工程结算明细表”和所

谓的《换房协议》，结算明细是为了凑工程款而填写的。对证

据 6、卢某、李某《证明》，对其内容无异议。

台西村委会针对亿浩公司二审证据称：对两个立案告知书

无异议，对河南城建公司出具的《证明》无异议，对核算明细

表不认可，台西村委会与亿浩公司款项已结清。因李某是亿浩

公司会计，录音证据没有效力，认可两个结算明细表。卢某和

李某一个是亿浩公司经理一个是会计，没有证明效力。

二审中，台西村委会提交的证明有：1、两份结算明细，共

计 19714480.90 元，证明应向亿浩公司支付的总工程款数额。

2、付款凭证，业务回单 27 份及部分合同。其中：（1）19 笔

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转账 13028000 元；（2）涉县法院扣划工

程款 3137723 元；（3）《兑房协议》（2017.12.24）

886008.55 元；（4）2018 年 3月 19 日《和解协议书》

1782562.1 元；（5）征地合同 35.63 万元，为征地应扣款；

（6）管网建设、亮华、绿化等费用，需扣款 15 万元；（7）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三方的两份《调解协议》，其中 285647

（177987+107660）应扣减；（8）应开票未开票的税款 500 多

万元；（9）合同约定的监理费，合同约定应由亿浩公司承担，

台西村委会支付了 6 万多元。上述（1）-（7）共计 1962632

元。

亿浩公司对台西村委会二审所交证据质证称：证据 1，对

明细表中的总面积无异议，但对价款不认可，应按每平方米

1350 元计算，明细表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台西村委会摆脱承担连

带责任。证据 2 付款凭证等，对涉县法院扣划工程款 3137723

元无异议；对《兑房协议》886008.55 元不认可，没见过该协

议；对《和解协议书》1782562.1 元的真实性有异议，工程总



价款应为 23290397 元，应按每平方米 1350 元计算；对征地合

同 35.63 万元无异议，应该扣除，但已扣过了；对管网建设、

亮华、绿化等费用，需扣款 15 万元不认可；对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三方的两份《调解协议》不知情；（8）应开票未开票的

税款 500 多万元；（9）合同约定的监理费，合同约定应由亿浩

公司承担，台西村委会支付了 6 万多元；关于税票，付清款后

就开发票；关于监理费应按双方的大合同约定。2019 年 4 月 24

日亿浩公司提交《台西村委会付款、欠款表》一份，该表中载

明“应付：村委会应付工程款 23290397.1 元，已付：村委会已

付工程款 19313454.65 元，未付：村委会合计欠款 3976942.45

元。上述计算方式按合同约定 1350 元计算。”

齐学增针对台西村委会二审所交证据质证称：台西村委会

支付情况以亿浩公司与台西村委会的对账为准。对两份结算明

细表，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按合同约定每

平方米 1350 元，应为 2300 多万元，而非结算明细表中的 1900

多万元，该证据是为了凑台西村委会支付数额而形成，按亿浩

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结算明细表不能作为认定总工程款的依

据。

二审中，亿浩公司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涉

县公安局更乐镇派出所对卢某、李某涉嫌私刻印章罪一案的询

问笔录。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

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齐学增上诉所称工程质保金 483802.60 元的

问题，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

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

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根据《建设



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超过 2 年，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本案

中，双方未对质保期限未做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

条第（三）项“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

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和《关于审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二项

“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

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的相关规定，结合本案涉案工程已

实际交付并使用的实际，且台西村委会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已

收到齐学增交付的涉案房屋的全部钥匙，至今已过应返还质量

保证金的期限，故齐学增请求返还工程质保金 483802.60 元有

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亿浩公司尚欠付齐学增的工程款数额为：

2142950.90+483802.60=2626753.5 元，而齐学增主张工程款

2623802 元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认定。故亿浩公

司应向齐学增支付其欠付工程款数额为 2623802 元及相应利息

（其中，483802.60 元质保金利息计算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 2018 年 10 月 17 日起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其中，2139999.4 元工程款利息计算为：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 2016 年 3 月

26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关于齐学增上诉所称 14 万元工程保证金的问题，齐学增请

求亿浩公司退还保证金 14 万元，提交有李太平出具的“收到

条”，李太平作为亿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静静的父亲、亿浩公

司总经理，卢某在一审庭审时也当庭陈述“亿浩公司承担项目

时，是李太平代表亿浩公司跟台西村委会谈的”，因李太平与



亿浩公司和法定代表人均具有特定关系，故齐学增有理由相信

李太平收取保证金的行为是代表亿浩公司的职务行为，结合齐

学增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的实际，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

明李太平收取的 14 万元保证金为其他工程项目，故对李太平出

具该“收到条”的关联性应予认定。齐学增请求亿浩公司返还

14 万元保证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不妥，

本院予以纠正。

亿浩公司虽称，本案存在齐学增伪造公章、卢某存在伪造

公章并有合谋和串通行为，应将本案和原审生效判决一并进行

重新处理。本院认为，关于齐学增是否伪造公章构成犯罪、伪

造公章行为是否影响本案处理的问题。因涉案工程由齐学增实

际施工的事实存在，且工程款支付已履行了绝大部分，齐学增

与亿浩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且齐学增为实际

施工人身份、卢某身份等事实也已由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另

外，因卢某已出具了结算《证明》，且存在涉案工程也在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进行调解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

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

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相关

规定，齐学增是否伪造公章构成犯罪及合同的效力问题均不影

响本案民事争议的解决。关于卢某伪造公章或有合谋、串通行

为能否阻却亿浩公司支付工程款问题。卢某出具结算《证明》

和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是代表亿浩公司的行为已为生

效判决所认定，因亿浩公司认可卢某，李某曾是其公司员工，

但亿浩公司虽称其与卢某、李某已于 2016 年元月 29 日终止用

工关系，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齐学增知晓亿浩公司终止用工

关系事实的存在，且台西村委会二审提交的后期中亿浩公司与



台西村委会之间的支付业务凭证看，李某并未在 2016 年元月

29 日终止其会计业务，其后的业务中，亿浩公司财务负责人处

也签有“卢某”签字，据此能够认定，卢某、李某 2016 年元月

29 日仍履行亿浩公司的相应职权。综上，在齐学增与亿浩公司

之间实际的施工承揽关系中，齐学增有理由相信卢某出具结算

《证明》、出具《代付证明》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

是代表亿浩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卢某使用

“公章”或“假公章”的行为与齐学增具有关联性，本案中也

没有证据证明卢某与齐学增之间存在串通或合谋行为，故卢某

是否存在伪造公章行不能成为亿浩公司拒绝向齐学增支付剩余

工程款的理由，鉴于此，亿浩公司申请调取涉县公安局对卢

某、李某的询问笔录对本案认定并无实质意义，故本院对其该

申请不予准许。另外，亿浩公司所辩卢某的串通、合谋行为也

没有证据支持，故对其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对亿

浩公司该辩称意见及其提交两份《立案告知书》的证明目的不

予采纳。

关于齐学增上诉称台西村委会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

题，齐学增虽称应由台西村委会对亿浩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给

付责任，因台西村委会与亿浩公司对双方之间账务是否结清存

在较大争议，本案证据难以查明台西村委会是否欠付追忆浩公

司工程款及欠付数额多少，故本院对齐学增请求台西村委会在

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但，根据《人民调

解协议》中“台西村保证剩余 10 套住宅楼不向外销售（具体房

号……），侍甲乙（齐学增、亿浩公司）双方法律定性后所剩

的楼房和收回的楼房款予以支付”载明情况看，台西村委会已

用 10 套房屋对亿浩公司的所欠债务进行担保，并承诺待甲乙双

方争议有了法律定性后用该房屋予以支付。但实际情况是，齐



学增起诉亿浩公司案并无定性清结的情况下，台西村委会忆将

该房屋交与亿浩公司实际控制。该事实能够从台西村委会一审

庭审时的“10 套房子已经由亿浩公司控制了”答复意见、二审

中台西村委会提交的所涉款项为 886008.55 元的《兑房协议》

（2017.12.24）、所涉款项为 1782562.1 的《和解协议书》

（2018.3.9）所证实。台西村委会明知齐学增与亿浩公司之间

的债务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将其用于担保的房屋用于清结其与

亿浩公司的债务，致使对齐学增债务的承诺无法实现，台西村

委会具有重大过错，台西村委会应在 10 套房屋价值范围内向齐

学增承担赔付责任。根据《兑房协议》（2017.12.24）和《和

解协议书》（2018.3.9）的载明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台西村委

会在 222820*5+147668*5=1852440 元价值范围内由台西村委会

对亿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关于亿浩公司上诉称齐学增应承担延误工期损失 59.7 万元

的问题，因台西村委会认可“亿浩公司中的标，李太平负责工

程”，且台西村委会也是与亿浩公司签订的《新民居工程建设

合同》，根据卢某出具的结算《证明》结算依据及《建筑工程

协议书》所修改处均加盖有李静静印章的事实，能够说明齐学

增与亿浩公司之间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建筑工程协议书》，而

该《建筑工程协议书》中并工期及无逾期违约的相关约定，结

算《证明》中也未对延期情形予以说明，现亿浩公司依据并无

齐学增签字也“招标代理合同档案”的载明内容予以抗辩，

“招标代理合同档案”不足以反驳或推翻上述实际施工及支付

工程款等相关事实，况且该证据中所列明的楼号与齐学增实际

施工的楼号不一致。综上，亿浩公司主张延误工期损失 59.7 万

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齐学增的上诉理由能够部分成立，亿浩公司的

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 0426 民初

1668 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项，即：“驳回齐学增的其他诉讼

请求”、“驳回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

求。”；

二、变更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 0426 民初

1668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齐学增工程款 2142950.90 元及其利息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自 2016

年 3 月 26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为：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齐学增工程款 2623802 元

及相应利息（其中，483802.60 元质保金利息计算为：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 2018 年 10 月

17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2139999.4 元工程款利息计

算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

2016 年 3 月 26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

日内返还齐学增保证金 14 万元；

四、涉县井店镇台西村民委员会对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上述三、四项给付责任在 1852440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齐学增预交的二审案件

受理费 23945 元，由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邯

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23945

元，由邯郸市亿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玉剑

审判员 盖自然

审判员 聂亚磊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董 昭


